
中央财经大学自然灾害事件预案 
 

一、编制目的 

为有序、高效、规范处置学校自然灾害事件，提高快速

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保护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正

常的教学、生活秩序，维护学校安全和稳定，制定本应急预

案。 

二、编制依据 

依据《中央财经大学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有关应

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校园内突然发生的影响学校安全与教育

教学秩序的自然灾害事故，主要包括：气象、洪涝、地震、

地质、海洋、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以及由其诱发的各种

次生灾害等。 

四、工作原则 

（一）以人为本，群防群控 

始终将保障师生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

预防与应急相结合，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人

员伤亡和危害。发生突发自然灾害事件后，领导小组成员、

各相关部门、学院（研究院、中心，下同）负责人要立即深

入第一线，掌握情况，控制局面，形成系统联动、群防群控、

全方位、立体式处置突发事件的工作格局。 

（二）统一领导，科学处置 



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统一指挥、分级负责、

分类管理的应急管理体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公共安

全的科学研究，加强应急管理，维护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 

（三）加强保障，重在建设 

从制度、组织、物质以及经费、人力部署等方面全面加

强保障措施，增强工作实力，提高工作效率，使突发事件的

应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四）把握主动，正确引导 

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增强工作预见性和主动性，主动

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和沟通，按职责权限及时、准确、客

观发布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及处置工作情况等权威信息，正确

引导社会舆论。 

五、组织机构 

（一）指挥组 

学校成立校园自然灾害事件处置指挥组，办公室设在资

产与后勤管理处。 

组  长：主管安全保卫、后勤和沙河校区管理工作的校

级副职领导 

副组长：资产与后勤管理处、学校办公室、沙河校区办

公室、保卫处、基建处、中财大资产经营（北京）有限公司、

后勤服务产业集团的主要负责人 

成  员：宣传部、学生处、人事处、教务处、研究生院、

国际合作处、校团委、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校医院和相关单位、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主要职责：具体负责校园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

起草与实施，贯彻落实“领导小组”有关决定事项；牵头组

织校园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工作，承担校园自然灾

害应急指挥机构办公室的工作。 

（二）工作要求 

1.指挥组组长直接对学校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行使现场处置指挥权，所有参与处置的人员必须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组长不在期间，按名单顺序由副组长代替组长指

挥。 

2.严格执行学校重大自然灾害事故报告制度，对发生的

事故做到按程序逐级报告，确保信息畅通。密切注意气象、

地震和灾害预报部门发出的灾情预警。在自然灾害发生后，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向相关上级部门报告有关情况。灾情

报告内容主要包括：灾害种类、发生时间、地点、范围、程

度、灾害后果，救灾工作和受灾师生员工生活安排情况。 

3.指挥组全体成员必须时刻处于预备状态，全时开通手

机，确保联络畅通。联络方式和电话号码有变化时必须及时

向指挥组报告，因出差或其他原因不在岗时，要指定熟悉预

案的人员替补，并将其联络方式报告指挥组组长。学校在台

风、暴雨、地震等自然灾害期间，建立 24 小时值班制度，

并设立和开通值班电话。 

4.建立自然灾害事故举报制度，不隐瞒、缓报、谎报或

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任何部门和个人有责任和权利

向学校举报自然灾害事故的隐患，有权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或上级政府部门举报有关学校不履行自然灾害应急处理规

定和职责 的情况。 

六、应急处置 

（一）先期处置 

1.当学校获得上级行政部门或者市有关部门的气象等

预警后，保卫处值班人员立即带领值班保安员迅速赶赴现场，

积极采取控制措施，抢救伤员和财产，组织危险区域的人员

撤离。同时向指挥组副组长报告情况； 

2.自然灾害指挥组副组长接到报告后向指挥组组长报

告情况，并迅速赶赴现场做好指挥救援工作，同时安排值班

员通知救灾组其他人员及事故涉及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到达

现场。 

（二）现场处置 

1.保卫处负责解救现场被困人员，处理易燃、易爆、有

毒物品，控制次生危害，必要时报“119”救援； 

2.中财大资产经营（北京）有限公司、后勤服务产业集

团根据现场情况，制定救灾方案，组织实施抢修、排险，防

范二次灾害发生，并根据事故情况请相关政府部门救援，做

好现场师生员工的安置和生活保障方面的工作； 

3.学生处、研究生院、国际合作处、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人事处负责做好对师生员工的宣传、解释、

劝慰工作；协助做好现场疏散、疏导、人员统计等工作。 

4.校医院负责伤员的抢救、运送和联系就近医院安排救

治，必要时联系“120”和“999”急救支援； 



5.相关单位、部门应认真宣传、贯彻、执行上级实行防

灾的批示，传达防灾信息。维护校园安全和教学秩序，需要

停课的，应第一时间将信息传递给有关老师、学生及家长，

立即采取措施停课放假。 

（三）善后处理 

1.学生处、研究生院、国际合作处、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人事处负责指导相关单位、部门安抚、稳定

师生员工情绪，恢复秩序。 

2.校医院负责伤员的后勤治疗及伤检，做好卫生防疫工

作，做好灾后卫生消毒，防止传染疾病在校园滋生蔓延，做

到大灾后无大疫。 

3.宣传部经指挥组组长同意，负责统一发布信息。 

4.资产与后勤管理处负责对学校事故有关情况收集、汇

总并提出处理意见上报学校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5.相关部门依据灾害所造成的破坏性，对教室、师生员

工宿舍、库房、设备等进行检修，对人员及财产损失进行及

时统计，加以补偿。组织人员对受伤人员进行及时就医，安

抚家人亲属，对受损房屋进行加固或新建，对邻近未受损房

屋进行检查、加固。 

（四）报警电话 

资产与后勤管理处：62289296 

保卫处（学院南路校区）： 62288478  62288351  

62288717 

保卫处（沙河校区）：61776117  61776110 

后勤服务产业集团（学院南路校区）：62288433 



 中财大资产经营（北京）有限公司（沙河校区）：61776952       

61776941 

 


